
 
  

 

 

「就有特殊教育需要的聽障學生推行融合教育的困難及相關事宜 」意見書 

 

香港聾人協進會—聾童教育中心一直與有關主流及特殊學校合作，為本港聾童及弱聽學生提供有益身心

的課餘活動，讓他們發展潛能，培養良好興趣，學習如何與人相處，以及認識和關心社會；並且成立聾

童家長組，以協助家長了解聾童需要及提供有關服務。 

 

「融合教育」的現況 

在推行「融合教育」政策的學校內出現兩大問題。首先， 曾接受特殊教育訓練的教師人數偏低，而接受

訓練的教師只側重於注意力不足/過度活躍症的培訓，導致很多教師對聾童及弱聽學生的學習需要及聽力

受損程度缺乏認識 。例如，有老師會高估助聽器或人工耳蝸的效能， 認為聾童及弱聽學生戴上這些器

材便可正常學習，無需特別照顧或輔導；另外， 平機會的研究亦指出，大部份教師不瞭解融合教育的發

展、教育實務守則或指引和相關的支援措施，甚至不贊成在校內改動環境設施及改變教學方法，去照顧

及支援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。顯然， 以上這些情況正影響學校的教學安排，剝奪聾童及弱聽學生的平

等學習機會。現時，大部分聾童及弱聽學生的課堂學習情況令人憂慮，他們靠讀唇學習猶如玩競猜遊戲，

無法充份掌握學習內容；或只能在課室呆坐，靠自修形式完成學業，以致影響學業成績或課堂表現。 

 

「融合教育」扼殺手語發展 

以口語為本位 的「融合教育」政策、助聽技術的進步、及社會對助聽器材效能的認識不足，也教人推開

手語，減少了聾童及弱聽學生使用手語的機會。事實上，聾童及弱聽學生學習手語會協助其口語的發展，

手語和口語可以互相促進。另外，學習手語對聾童及弱聽學生的語言、認知、溝通、情緒發展等都有正

向的影響。因此，推廣手語雙語教育才能裨益於他們的整體發展。對於聾童及弱聽學生來說，若「融合

教育」能以手語及口語進行雙語教育，有助聾健學童瞭解聾人及健聽人士的語言習慣及文化，讓他們自

少便能自由自在地在有聲及無聲的世界中遊走，實踐融合教育的真諦。 

 

聾人手語文化及權利與實踐成效 

《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》明確指出手語為聾人的溝通語言，各國政府有責任採納為官方語言及予以推

廣。在 2012 年《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》會議上，各委員對香港聽障人士未能廣泛接觸資訊，而政府亦

不承認手語的重要性，表示關注。故此，香港特區政府應承認錯誤，並且大力推廣手語，令香港真正成

為一個無障礙城市，協助聾健共融；而在學校推行手語雙語教學，則刻不容緩。而香港中文大學手語及

聾人研究中心於過去六年多來，在幼稚園及小學中推行的「賽馬會手語雙語共融計劃」，運用口語及手

語並用的教學手法，協助聾童及弱聽學生於主流學校就讀，除了令有需要的學生可以有效學習外，亦令

校內的健聽學生得以學習手語，有助聾童及弱聽學生的溝通，實踐融合教育的宗旨；而且聾童及弱聽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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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的成績與其他學童相若，成效有目共睹。今年已有首批學生升入中學，面對新的挑戰和困難，但政府

在有效支援聾童教育上卻未見配合。 

 

本中心建議 

有見及此，聾協｢聾童教育中心｣建議教育當局： 

 設立跨部門專業隊伍，就聾童及弱聽學生的學習和社交需要作出整合，及提供有效的支援措施； 

 積極推動校本「個別化學習計劃」，評估個別聾童及弱聽學生的能力與學習需要，訂出明確的發

展目標，配以多元化教學策略與個別輔導，以支援學習； 

 政府應在中、小學以至幼稚園，撥款資助主流學校推廣手語雙語共融教學模式； 

 重新檢視「融合教育」政策，為有聾童及弱聽學生的主流學校，提供更多資源，增加特殊教育老

師的培訓，聘用聾人導師以協助聾童及弱聽學生克服學習困難及提供模仿對象； 

 教育局有責任促進幼稚園、小學及中學之間的溝通，使接收聾童及弱聽學生的學校有更佳的配

套；及早培訓教師、及到校推廣手語學習，讓學生升學有更佳的銜接，以改善學習環境； 

 要求學校落實《認識及幫助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兒童：教師指引》及遵守《殘疾歧視條例教育實務

守則》，以改善課程設計及人手資源，加強手語教育，讓聾童及弱聽學生能夠在最少障礙的環境

下學習。 

 

 

 

香港聾人協進會 

聾童教育中心 

二零一三年六月十八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